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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159

公司简称：大龙地产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816

公司简称：顾家家居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85

公司简称：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马云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彩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尚丹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213,628,901.79 2,833,311,388.54 1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55,558,612.59 2,225,954,124.37 -3.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043,957.75 730,090.95 -74,069.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50,576,609.70 737,506,775.64 -6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95,382.50 106,491,432.56 -13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8,966,755.85 107,375,978.88 -136.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4.87 减少6.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8 0.1283 -134.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8 0.1283 -134.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9,575.34 2,387,643.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6.97 -19,358.94

所得税影响额 -32,393.83 -596,910.76

合计 95,484.54 1,771,373.3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1,67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 395,916,555 47.70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铮 5,054,7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孟宪鹏 4,700,00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88,200 0.56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小俊 4,050,0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萌萌 3,950,101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智庆现 3,466,900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高园园 3,350,874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包必金 3,015,30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2,920,409 0.35 0 无 0 境外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 395,916,555 人民币普通股 395,916,555

张铮 5,054,7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4,700

孟宪鹏 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8,200

李小俊 4,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0,000

刘萌萌 3,950,101 人民币普通股 3,950,101

智庆现 3,46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6,900

高园园 3,350,874 人民币普通股 3,350,874

包必金 3,01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3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

所）

2,920,409 人民币普通股 2,920,4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说明

预付账款 34,826,772.07 1,612,621.88 2,059.64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预付工程分包

款及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28,920,776.88 320,973,401.73 -90.99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控股公司中山

嘉盛公司收回29000万元土地竞拍保

证金所致。

存货 2,158,106,207.47 1,446,824,873.96 49.1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控股孙公司中

山嘉盛置业新增土地储备所致。

短期借款 110,000,000.00 0.00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大

龙顺发建筑公司新增银行借款11000

万元。

预收账款 61,019,510.13 34,840,730.63 75.14

主要原因为：本报期内中山裕龙君汇项

目预收款增加

应交税费 2,511,921.41 119,981,450.17 -97.91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裕龙三区续建

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入库。

其他应付款 404,740,955.03 101,482,792.88 298.8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股东借款

30000万元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296,563.67 3,452,264.75 53.4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待结转增值税

销项税额增加。

长期借款 80,000,000.00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房地产项

目开发贷款8000万元。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250,576,609.70 737,506,775.64 -66.0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房地产项目销

售收入同比减少。

营业成本 207,693,643.92 439,649,386.58 -52.7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房地产项目销

售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税金及附加 21,516,881.82 109,049,552.50 -80.2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

减少。

销售费用 4,861,765.74 6,397,830.20 -24.01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销售佣金同比

减少。

管理费用 51,824,849.03 47,740,629.10 8.56

财务费用 6,185,160.27 -2,250,238.88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借款利息支出

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70,765.72 -9,016,135.55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收回以前年度工

程款冲减已计提坏账准备。

营业外收入 2,466,101.44 285,813.20 762.84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收到违约补偿

款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8,458.39 1,469,044.32 -94.66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包含中山裕龙君

汇项目部分房源延期交房产生的补偿

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874,049.00 38,099,911.83 -102.29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同比

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0,043,957.75 730,090.95 -74069.41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控股孙公司中

山嘉盛置业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支出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868,521.06 -526,198.5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新增

控股孙公司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4,357,804.04 -35,750,080.80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银行借款

19000万元及控股股东借款30000万元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7年3月2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市大龙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龙有限” ）以自有资金3550万元对北京天竺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竺万科” ）进

行增资扩股。 增资完成后， 大龙有限持有天竺万科41.52%的股份， 为其第一大股东 （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发布的公告编号为

2017-020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2017年7月，天竺万科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

2017年7月7日发布的公告编号为2017-031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于2017年第三季度对天竺万科实施并表。

（2）2016�年4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大龙城乡与北京大龙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龙控股” ）签订了《国有股权无偿转让协

议》。 根据该协议，大龙城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95,916,555股无限售流通 A�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70%）无偿划转至大龙控股。

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大龙城乡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大龙控股将持有本公司395,916,555�股无限售流通 A�股（占总

股本的 47.70%），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因为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而发生变化，仍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目前，大龙城乡已将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申请材料提交至有关国资部门。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尚须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对本

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涉及的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本次收购完成后，大龙控股在本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比例超过30%，触发了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大龙控股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尚须获得中

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核准。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公司房地产类业务销售主要集中在广州中山区域，当地目前实施的购房政策对公司销售情况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至本年末

当地购房政策未发生变化，预测公司房地产类业务收入较上年将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名称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云虎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159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2017-033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主营业务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和《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号———建筑》的有关

要求，现将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一、房地产业务经营情况

2017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签约面积3,831.21平方米，同比增加1395.11%；实现签约金额4,891万元，同比增加662.06%。 2017年

1-9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9,285.46平方米，同比减少63.46%；实现签约金额9,174.30万元，同比减少74.62%。

公司房地产出租总面积为72,501平方米，取得租金总收入285.99万元，出租率28.33%，房地产每平方米月平均基本租金46.41元。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无新开工项目，无竣工项目。 2017年1-9月，公司累计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2项，新增土地储

备面积34,139.5平方米；累计新开工项目1项,开工面积79,098.6平方米。

二、建筑施工业务经营情况

1.� 2017年第二季度新签项目情况

业务类型

2017年7-9月新签项目数量

(个)

同比变动(%)

2017年7-9月新签项目合同金额(万

元)

同比变动(%)

建筑工程 5 0 8,931 -22.94

合计 5 0 8,931 -22.94

2.�截止2017年9月30日累计签订项目情况

业务类型 截止2017年9月30日累计签订项目数量(个) 截止2017年9月30日累计签订项目合同金额(万元)

建筑工程 22 33,230

合计 22 33,230

3.� 2017年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2017年9月30日，公司建筑施工业务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顾江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长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564,753,583.28 5,219,640,842.65 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768,461,975.49 3,437,475,319.81 9.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2,182,131.49 477,330,112.80 53.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847,982,198.75 3,248,274,935.25 4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20,008,050.55 419,631,472.11 4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74,370,747.23 371,667,595.12 27.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7.13 35.02 减少17.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0 1.27 1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0 1.27 18.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8,504.87 603,298.2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95,895,773.79 162,616,437.4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10,102,455.59 32,082,480.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826,860.53 -2,466,953.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038.72 -1,536,006.23

所得税影响额 -26,587,371.24 -45,661,953.38

合计 79,651,175.08 145,637,303.3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8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210,210,000 50.96 210,210,000 质押 24,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TB�Home���Limited 113,190,000 27.44 113,190,000 无 0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3,999,914 0.97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3,636,374 0.88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98,413 0.82 0 无 0 其他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00,000 0.80 3,3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TBP� FIRST��� WORLD�

INTERNATIONAL�LIMITED

3,300,000 0.80 3,3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41,680 0.62 0 无 0 其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1,910,249 0.46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

资基金

1,874,439 0.45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3,999,914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14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3,636,374 人民币普通股 3,636,3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398,413 人民币普通股 3,398,4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41,680 人民币普通股 2,541,68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1,910,249 人民币普通股 1,910,249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1,874,439 人民币普通股 1,874,43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03,026 人民币普通股 1,103,02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81,860 人民币普通股 1,081,860

中国工商银行－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841,735 人民币普通股 841,7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顾江生持有顾家集团77%的股权，顾玉华、王火仙分别持有TB�Home�Limited60%

和40%的股权，顾玉华与王火仙系夫妻关系，顾江生系顾玉华、王火仙之子，故顾家

集团与TB�Home�Limited构成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855,773,614.76 1,248,557,884.16 -31.46

投资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导致货币资金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20,883,239.71 100.00

投资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的增加金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305,818.36 33,134,282.21 72.95 预计负债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70,000,000.00 130,010,000.00 -46.16 借款到期归还影响

利润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变动（%） 原因

营业收入 4,847,982,198.75 3,248,274,935.25 49.25

公司加大了促销投入，销售收入实现

了快速增长

营业成本 3,067,050,297.34 1,890,763,663.84 62.21 规模增长及材料成本上升所致

税金及附加 50,393,674.04 29,354,431.92 71.67 规模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984,477,145.81 697,938,639.40 41.05

公司加大了品牌投入， 以及人员、物

流等费用随销售规模同步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38,367,348.19 16,909,599.84 126.90 人民币升值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6,044,757.32 -8,376,878.97 649.66

公司利用闲置资金开展理财活动增

加了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166,869,977.85 104,570,728.41 59.58

本年取得的政府补助较同期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2,182,131.49 477,330,112.80 53.39

规模增长带来的现金流入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92,626,052.99 -114,929,089.54 -502.66

投资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导致投资

活动现金净流量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0,686,353.37 -166,890,633.61 -110.13

归还借款、 分配股利导致筹

资活动现金流量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2017年7月14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通过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募集资金用于嘉兴王江泾年

产80万标准套软体家具产品第一期投资计划的建设。

公司于2017年8月2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申请材料，并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8月8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590号）。

次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9月11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590号），要求公司在30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鉴于公司拟补充2017年半年报数据及临近国庆假期的原因，公司于2017年9月

27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申请》，申请

延期至2017年11月10日前提交相关书面回复。

2、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2017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并于同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以2017年9月28日为授予日， 向100名激励对象以每股26.70元的价格授予

1593.1万股限制性股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江生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高振坤、总经理刘向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智梅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吕晓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508,866,854.75 17,060,010,744.79 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34,487,489.24 7,793,476,928.45 5.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845,839.08 896,875,330.44 20.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783,451,194.30 8,896,476,080.24 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9,323,137.50 758,118,036.12 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10,537,159.67 748,428,796.80 8.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5 10.09 增加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7 0.553 7.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7,634.04 -877,672.4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19,339.65 13,716,368.87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400,819.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8,138.96 3,240,512.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45,863.76 -4,662,453.99

所得税影响额 -997,753.75 -3,031,596.34

合计 4,256,227.06 8,785,977.8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1,78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719,308,540 52.45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72,655,829 5.30 0 未知 其他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7,340,842 4.18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3,001,235 3.14 0 未知 其他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守型投资组合

41,749,144 3.04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631,055 2.45 0 未知 未知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

22,152,852 1.62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0,388,898 1.49 0 未知 其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973,888 1.16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2,309,400 0.90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9,308,540 人民币普通股 719,308,540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72,655,829 人民币普通股 72,655,829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7,340,842 人民币普通股 57,340,84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3,001,235 人民币普通股 43,001,235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守型投资组合 41,749,144 人民币普通股 41,749,14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631,055 人民币普通股 33,631,055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22,152,852 人民币普通股 22,152,8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0,388,898 人民币普通股 20,388,89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973,888 人民币普通股 15,973,8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30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报告期

末持有股份719,308,540股，无质押或冻结情况，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控

股股东、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控股

股东，因此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安邦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未

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1 应收账款 1,535,325,679.58 925,790,608.52 65.84

2 预付款项 308,952,040.70 220,734,558.24 39.97

3 其他非流动资产 81,446,485.00 39,016,022.15 108.75

4 应付职工薪酬 347,865,386.26 214,555,459.46 62.13

5 应付利息 6,585,597.85 9,870,066.68 -33.28

6 其他综合收益 8,329,931.07 57,489,644.90 -85.51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7 财务费用 -113,053.24 -10,555,553.49 -

8 投资收益 4,133,806.90 -1,055,526.09 -

9 营业外支出 2,055,718.87 1,491,002.50 37.87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845,839.08 896,875,330.44 20.96

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839,478.24 -478,864,220.22 -

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4,615,571.09 463,498,414.76 -

说明：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65.84%，主要是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应收经销商款项

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39.97%，主要是下属子公司预付购货款增加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108.75%，主要是下属子公司预付土地保证金及工程设备款项增加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62.13%，主要是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期末尚未支付的工资奖金增加所致。

5、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33.28%，主要是下属子公司期末应付债券利息减少所致。

6、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85.51%，主要是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7、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合营联营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9、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37.87%，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延期缴纳社保所付滞纳金增加所致。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0.96%，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司工程项目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司上年同期发行债券收到现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振坤

日期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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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7-022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17年10月17日以电子邮

件、传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10人，实到10人。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振坤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讨论，以

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通过，董事

会会议审议时四名关联董事高振坤先生、丁永玲女士、顾海鸥先生和张荣寰先生回避表决，

全体非关联董事审核同意，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内容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6票（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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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3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4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监事审议讨论，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

关法规、规定的要求。

2、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2017年1-9月份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接受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及子公司，构

成关联交易。 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

《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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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委托贷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子公司以委托贷款形式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已届期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将继续办理上述委托贷款。 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

度下浮，不存在交易风险。 过去12个月内，控股股东向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提供委托贷款1

次，金额8,500万人民币。

●关联交易内容：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

集团” ）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给本公司、下属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仁堂科技” ）与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商

业” ）。 本公司及同仁堂科技与同仁堂商业继续将该笔资金投入有关项目。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该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无任何不良影响。 该

项资金拨付将在后续适时转为同仁堂集团对本公司及有关子公司的持股，届时将履行相应

审议程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控股股东同仁堂集团将所收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分别拨付予本公司及子公司，具体

拨付本公司金额为人民币4,300万元，拨付同仁堂科技金额为3,200万元，拨付同仁堂商业

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拨付方式为委托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

做适度下浮。 2016年，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对该项委托贷款办理续贷。 该项委托贷款已届期限，本公司及子公司将继续与控股

股东签订委托贷款协议。

该项委托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8,500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1.09%。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同仁堂集团向本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以国拨资金提供委托贷款一次，累计金额人民币8,5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52.45%股

份。

2、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同仁堂科技

46.85%股份。

3、 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同仁堂商业

51.98%股份。

（二）关联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群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52号

注册资本：40,044万元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主营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加工、制造中成药及中药饮片；销售中药材、中成药及中药

饮片；货物储运、药膳餐饮（仅限分公司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同仁堂集团总资产2,433,875.53万元，净资产1,565,803.11万

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594,484.18万元，净利润177,120.40万元。

2、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振坤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8号

注册资本：137,147.0262万元

主营业务：制造、加工中成药制剂、酒剂、保健酒；经营中成药、中药材；零售中药饮片

等。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706,001.07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79,347.69万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209,074.01万元，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316.54万元。

3、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振坤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16号

注册资本：128,078.40万元

主营业务：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制造、销售中成药及生物制剂，产品以颗粒剂、水

蜜丸剂、片剂和软胶囊剂四种剂型为主。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同仁堂科技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818,416.70万元，净资

产588,510.83万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466,529.48万元，净利润85,098.86万元。

4、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荣寰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甲4号

注册资本：20,825万元

主营业务：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

械、中药器械；医药信息咨询；销售化妆品、I类医疗器械等；投资管理等。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同仁堂商业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314,880.02万元，净资

产140,548.58万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593,328.98万元，净利润26,806.81万元。

三、关联交易内容

同仁堂集团以委托贷款形式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已届期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将继续与控股股东签订委托贷款协议。

（一）同仁堂集团向本公司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本公司接受同仁堂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4,300万元，并

签订委托贷款合同， 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度下浮， 贷款期限1年

（到期可展期）。 该项委托贷款将会在后续适当时间转为同仁堂集团对本公司的增资，届时

将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本项拨付明细如下：

1、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4,300万元；

2、委托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度下浮；

3、资金主要用途：药品生产安全质量体系建设；

4、委托贷款期限：1年（到期可展期）。

（二）同仁堂集团向同仁堂科技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同仁堂科技接受同仁堂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3,200万

元，并签订委托贷款合同，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度下浮，贷款期限

1年（到期可展期）。 该项委托贷款将会在后续适当时间转为同仁堂集团对同仁堂科技的增

资，届时将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本项拨付明细如下：

1、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3,200万元；

2、委托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度下浮；

3、资金主要用途：药品生产过程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等；

4、委托贷款期限：1年（到期可展期）。

（三）同仁堂集团向同仁堂商业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同仁堂商业接受同仁堂集团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1,000万

元，并签订委托贷款合同，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度下浮，贷款期限

1年（到期可展期）。 该项委托贷款将会在后续适当时间转为同仁堂集团对同仁堂商业的增

资，届时将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本项拨付明细如下：

1、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2、委托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做适度下浮；

3、资金主要用途：商业模式创新；

4、委托贷款期限：1年（到期可展期）。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含子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含子公司）此次接受同仁堂集团提供委托贷款，符合国资监管单位对上市企

业的发展要求，有利于实现以转型促发展，提高公司在相关领域的业务能力。 同时公司（含

子公司）也将确保资金的规范使用，积极推进项目的开展，避免重复履行增资程序，有效节

约费用。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的发展要求，有利于公司合理调配与使用资金并有效推进相关项目的实施，提高公司药

品质量控制管理水平和在相关领域的业务能力； 该项关联交易的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

理的原则，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委托

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关联交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

核通过，会议审议时关联董事高振坤先生、丁永玲女士、顾海鸥先生、张荣寰先生回避表决。

全体非关联董事以全票赞成通过该项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

司及下属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该项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委托

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接受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式将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拨付给公司及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审核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5、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控股股东对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书面

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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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韩春举先生因已届退休年龄，

由本公司离任。 公司董事会对韩春举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